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纵观世界古代各 民族法律发展 的历史 ， 大都源于 古老 的 习惯和

习惯法 ，与传统 的礼仪风俗有着密切关 系 。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 士多

德在 《政治学 》
一 书说 ：

“

人类由 于志趣善 良而有所成就 ， 成为最优 良

的动物 ，如果不讲礼法 ，违背正义 ， 他就堕落为最恶劣 的动物 。

”？融人

了古代礼仪风俗 的习惯法在人类文 明发展的进程中发挥了 不可替代

的作用 。

中 国上古时代的礼 ， 与祭祀有密切的关系 。
《说文 》示部云 ：

“

礼 ，

履也 ，所 以事神致福也 。 从示 、从豐 ， 豐亦声 。

”

在殷墟 卜 辞 中 ，发现了

具有象征祭祀意义的 礼字 。 西 周建 国之初 ， 大量采用 了 商代的 礼仪

文化 。

？ 刘雨先生通过对两周 金文资料进行分析 ，整理 出二十种祭祖

礼仪 ，通过对 比 ，认为除翟 、禋 、 尝三种次要 的礼仪之外 ，其余 的祭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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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礼都是殷周 同 名 。

？ 西周 建 国 后不久 ，周 公摄政 ． 制 作 周礼 。 周公

所制定 的周 礼 ， 以德政思想 为核心 ， 融人 了 国家 各项制 度 的 内容 ，使

周礼逐渐摆脱 了 祭祀 的单
一功能 。 现存的先秦典籍 《逸周 书 》说 ：

？ ？

周

公摄政君天 下 ， 弭乱 ， 六年而天下大治 ， 乃会方国诸侯于 宗周 ， 大 朝诸

侯明堂之位 。

… … 明堂 ， 明诸侯之尊卑也 ，故 周公 建焉 ， 而朝诸侯于

明堂之位 ，制礼作 乐 ， 颁度量而 天 下大 服 。

”

西周 时期 的礼制 ， 已经具

备 了 法的规范性特征 。

台湾学者高 明士教授认 为 ， 先秦至两汉之际 ， 礼 的发 展 ， 可归 结

为 以下三个方面 ： 即礼之 义 、礼之仪 、礼之制 。 所谓礼之义 ， 指礼 的义

理
； 所 谓礼之仪 ， 指礼 的仪式 ；所谓礼之制 ，指礼的 制度 。

？ 笔者认为 ，

从咁周 以后 ．很 多礼的 思 想 和礼仪制 度 逐渐融人 国 家 的各 种法律 形

式 中 ． 从 而 形成 了 礼法融合的趋势 ，这种现象一直持续 到 清末 ， 使 中

华法 系带有 明显
“

礼法合一
”

的特色
。

众所熟 知 ，礼 制 和法 律本 属 两个不 同 的范畴 ｔ 随着 社会 的 不 断

发展 ， 礼与法逐渐剥离 。 法 国 思想 家孟 德斯鸠说 ：

“

只有特殊 的 法 制

才这样把法律 、 风俗 和礼仪混合起 来 。 这 些东 西在性质上本 来 是应

当分开 的 。 但是 ， 虽 然它 们 是分开 的 ， 然 而它们之间却 有着 巨大的 关

系 。

”？
中 国 自 古 以来就是一个礼 、法难分的社会 ， 礼仪 制 度在 中华法

系 中 占有重要 的地 位 ， 存 续 了 几千 年 的 中华法 系 本 身就是
一 种 礼 制

与 法制相 混同 的法律体系 。

关于古代礼制 和 中 华法 系 的 关 系 ， 中 外许多 学者都 曾 进行过探

讨 。
１ ９ ３ １ 年 ， 中 国学者丁元普 在 《 中 华法 系成立之经过及其将来 》

一

文 中 ， 对礼法合
一

的 中 华法 系作 了 如下 论述 ：

“

吾 中 华 法系 传统之精

神 ， 间 由 于礼刑
一致之观念 ， 而 其进展之途径 ， 实 由 宗法而扩大 为 国

法 （观刑律 服制 罔 及 婚姻 户 役诸 篇 可见 ） ， 而我 国 之刑 法 ，独 臻发 达 ，

与 罗马式之法典 ， 注重于 民法 ， 各 有其历史 与 环境之关 系 ， 正不 足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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？ 翁 法治纵论 ？ 中 国 古 代礼 制 与 中 华法 系 关 系 新论 《

垢病也 。

”
？此后 ， 另有许多学者对古代礼和 法关系 有过精彩 的论述 ，

著名 法史学家陈顾远指 出 ：

“

礼不是仅有的节文 ，实含有另
一形式 的

法在 内 ，其后演变而为典章制 度
”

；

“

礼在 中 国 固有 法系 的观点上 ，除

去其为道德的规律及 当代社会 意识 的结晶 以外 ，就是最早的 政事法

和民事法 。 换句话说 ，礼在儒家的心 目 中 ， 范围很广 ， 固 然不 限 于政

事法 、 民事法 的部分 ， 然求古代 的政 事法 、 民事法 ， 却非 求之于礼不

可
”

？
。 瞿同祖先生在论述中国法律的儒家化时也提出 ：

“

儒家 以礼人

法的企图在汉代 已 开始 ，虽 因受条文的拘束 ， 只能在解释法律及应用

经义决狱方面努力 ，但儒家化运动 的成为 风气 ， 日 益根深蒂 固 ， 实胚

胎酝酿于此时 ，时机早 已成熟 ， 所以曹魏一旦 制 律 ， 儒家化的 法律便

应运 而生 。 自 魏而后 历晋及北 魏 、 北齐 皆可说 系此 一运 动的 连续 。

前一朝法律的儒家因素多为后
一朝所吸收 ， 而每

一朝又加人若干新

的儒家因素 ，所以 内 容愈积愈富而体系愈益精密 。

”
°
类似这样 的论述

还有很多 ， 在此就不加枚举 了 。

中 国古代法律的发展演进与世界古代其他国家明显不同 。 总体

来看 ，几千年来中 国古代法律的发展都没有经历过剧烈的变革 ， 除北

方少数民族在中原地区建立的元 、清两个政权外 ， 中华法系很少融人

外来法律文化的成分 。 如果从时 间 的维度来解 析中 国古代法律 ， 大

致经历了两个阶段 ， 即夏商西周时期 的习惯法阶段 ，有些学者称之为

贵族法阶段 ；战 国秦汉至清末 的帝制法 阶段 。 贵族法治 的特征是
“

别

亲疏 、殊贵贱 、 断于礼
” ？

，礼和刑分属不 同 的范畴 ，两者处于分离的状

态 。 帝制时代的法律特征是 以先秦法家 的重刑主义思想为指导 ， 从

西汉中期 以后在儒家
“

礼有等差
”

思 想的影 响下 ，把许多礼的规范 融

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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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或移植 到 国家的 法律制 度 中来 ． 使 中华法 系呈 现 出 了 礼和法相 融

合的特征 。

中 国古代的礼 制人法是
一种全方位的法律实 践活 动 ， 古代 许多

刑事 、 民事 、 行政 、诉讼等方面 的法律规范都是在 礼的 指导下制 定 而

成的 。 我 国古代的 法律形式 律 、 令 、 科 、 比 、 故事 、 格 、 式 、 敕 、会典 、 则

例等各种 法律形式 中 ， 皆可见到 礼人法 的痕迹 ， 原来一些礼 的规范经

过立法程 序后 直接转化 成 为 国家 的 法律条文 ，传统 礼的精 神 已 渗 透

到 中 华法系 的各个角 落 。 因 此 ， 若想深人 了 解 中 国 古代 法律 的本 质 ，

探究 中华法系的基本精 神 ，必须要深人研究古代礼制与法律的关系 。

一

、 对我国古代 引 礼人律和 礼制入令现象的考察

“

有社会 ，就有法 。

”

关于法 的 起源 ， 自 古 以来 东西方法学家 对此

认识不一 。 英 国学 者 洛 克认 为 ：

“

法律 起源 于一 个 社会 契约 的 理

论 。 中 国古代法学家对法律的起源也有 自 己 的认识 ，道家 的创始人

老子说 ：

“

法 者 ， 非从 天 生 ， 非从 地 出
， 发 于 人 心 ， 反正 自 己 。

”
？

《汉

书 ？ 刑法志 》也指 出 ：

“

（圣人 ） 制 礼作教 ， 立法设刑 ， 动缘 民情 ， 而则 天

象也 。

”

法律是人类 社会 发展到一定 阶段 的产物 ， 是立法者对 以 往经

验的概括和总结 。

礼是中 国文化 的
一个显著特征 。 唐代孔颖达在为 《左传 》注释时

说 ：

“

中国有礼义之大 ， 故称 夏 ； 有服章之美 ，谓 之华 。
华 、 夏一也 。

”
？

礼制也是 中华法系 的重要组成部 分 ． 夏商西周 时期形成的 礼 ， 经过春

秋战 国时期儒家学派
“

纳 仁人礼
”

的改造 ， 到 西汉 以后 与 国家 的法 律

制度 紧密结合起来 ， 著名 史学家陈 寅恪先 生指 出 ：

“

礼律古代本 为 混

通之学 。

”？

中 国古代的礼法关系 经历 了 夏 、商 、 西周时期礼和 刑各 自 分离 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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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參 法治纵论 ？ 中 国古代 礼制 与 中 华法 系关 系 新论 ＃

形态 ，两汉至清末之际礼法融合的 时代 。 尤其是汉武 帝时采纳 了董

仲舒
“

罢黜百家 、 独尊儒术
”

的 建议后 ，在儒家思想的 引领下 ，儒家提

倡 的礼 的精神和礼仪制度逐渐融人 国家 的 各项法律制度之 中 ，不仅

形成了 引礼人律的 局面 ， 还 出 现 了 古代 的礼人令 、 科 、 比 、 故事 、 格 、

式 、会典 、 则例等其他法律形式之中 的情况 ， 礼的精神和规范全面渗

透到 国家制定法 的各个层面 。 礼制人法 ， 从根本上改 变了 中华法系

的发展方向 。

（

―

） 对中 国古代 引 礼入律现象的考察

陈顾远先生指 出 ：

“

任何民族之法 的起源 ，都是先有刑事法 ，而后

民事法 ；先有程序法而后实体法 ， 我 国 自 难外此通例 。

”？中 国古代 的

引礼人法 ，也是先从礼入刑律开始 。

我 国古代最早文献典籍所记述的法律形态是刑法 ，据《 尚 书 ？ 吕

刑 》记载 ：

“

苗民弗用灵 ， 制 以刑 ，惟作五虐之刑 曰法 ， 杀戮无辜 ，爰始

淫 为劓 、刖 、稼 、 黥
”

；

“

伯夷降典 ，折民惟 刑 。

”

这说 明我 国 的刑罚在传

说中的尧 、舜 、 禹时代 已 经出现 。 夏商西周 时期 ，

“

刑
”

通常就是刑罚

的代称 。 据 《左传 》

“

召公六年
”

条记载 ：

“

夏有乱 政而作 禹刑 ，商有乱

政而作汤刑 ，周有乱政而作九刑 。 三辟之兴 ， 皆叔世也 。

”

夏 、商 、西周时期 ， 礼和刑分属不 同 的范畴 ， 其性质 、
功能完全不

同 ，

“

夫礼者禁于将然之前 ， 而法者禁于 已然 之后
”

？
。 只 有违犯 了礼

的规定 ，才与 刑罚 发生联 系 ，遭 到刑 罚 的处罚 。 据 《礼记 ？ 王制 》记

载 ：

“

山川神祇有不举者为不敬 ， 不敬者君削 以 地 ； 宗庙有不顺者为不

孝 ，不孝者君绌 以爵 ； 变礼易乐 者为不从 ，不从者君流 ；革制度衣服者

为畔 ，畔者君讨 。

”

及至春秋战 国之际 ， 王室衰微 ，诸侯争 霸 ， 为 了能 够充分发挥法

律的镇压功能和预防犯罪的功能 ，各诸侯国纷纷制 定并公布成文法 。

魏文侯时 ， 李悝总结了此前各诸侯 国的 立法经验 ， 制定了历史上第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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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 比较系统 的成文法《法经 》 。 唐代长孙无忌等人在编纂 《 唐律疏议 》

时说 ：

“

周衰刑重 ，战国异制 ． 魏文侯师于里悝 ，集 诸国刑典 ．造 《法经 》

六篇 ：

一

、盗法 ；
二 、贼法 ； 三 、 囚法 ；

四 、捕 法 ；
五 、杂 法 ；

六
、具法 。 商鞅

传授 ，改法为律 。

”
？李悝制 定的 《 法经 》六篇 ， 以刑法为主 ， 《 法经 》也成

为 中 国 后世刑 律的前身 。

汉代是 中 国古代法律的 转型 时期 ？ 也是古代法律儒家化的 开端 。

两 汉时期 传统礼 的 内 容 已 经渗 透 到 了 国 家制 定 法 的 层 面 了 。

？ 在

１ ９８ ３ 年 湖北 江陵张家 山第 ２ ４７ 号汉墓发现 的汉 初 《二年律令 》 中 ， 已

经 冇礼 的精神 渗透到汉律的迹象 。 据云梦秦简 《 法律答 问 》记载 ：

“

妻

悍 ，夫殴治 （笞 ？ ）之 ， 夬 （ 决 ）其 耳 ． 若折 支 （ 肢 ） 体 、 肤体 ， 问 夫可 （何 ）

论 ？ 当耐 。 在秦代 ， 丈夫不能 随意打 伤妻子 ， 如果对妻子造成 轻微

的 人身伤害 ， 属 于 犯罪行为 ，将 被处 以耐刑 。 汉初 吕 后二 年 的 《 二年

律令 ？ 贼律 》 中 ， 律文 的 内 容 已 发生 了 变化 ．其 中 规定 ：

“

妻悍而 夫殴

笞之 ，非 以 兵刃 也 ， 虽伤 之 ， 毋 罪 。 妻 殴夫 ， 耐 为 隶妾
”？分 析该 条史

料 ，我们看到西汉初年儒家宣扬 的 男 尊女卑 观念 已 渗 透到 了 国 家 的

法典之中 ， 丈夫 在 家庭 中 的 法律地 位明 显上升 ， 妻子 的 法律 地位下

降 。 汉 文帝 、景帝时期 ， 又 出现 了 《 葬律 》 《 祠律 》等篇 目 。
２ ００６ 年 ，在

湖 北云梦县 睡 虎地第 Ｍ ７ ７ 号墓葬 中 出 土 了
一 批汉代竹 简 ，发掘 者根

据墓 中所 出 的 历书 推 断墓葬年代 的 上限是汉 文帝后元 七年 （前 １ ５ ７

年 ）
， 下限在 汉景帝时期 。

？ 在这批 汉简 中 ， 有五枚竹简 属 于 《 葬律 》 的

条 文 ． 主要是对 彻侯埋葬 制 度 的规定 ，包括衣衾 、祭 奠 、棺椁等方 面 的

内 容 。 高崇 文教授认 为汉简 《 葬律 》所规定 的 西汉前期 的彻侯 祭 奠仪

① 《唐 律疏 议 》 ，卷 １ 。

？ 汛同 祖 ： 《 中 国 法律之儒家 化 ）
？ 载 《 淠同 祖 法学 论著 集 》 ．北 京 ， 中 国 政 法大学 出 版

社 ，
１ ９ ９８ 。

③ 《睡 虎地秦 墓竹简 Ｋ １
８５ 页 ，北京 ，文物 出 版社 ， １ ９ ７８

。

④ 《张家 山汉 墓竹简 （ 释文修 订本 ） ， １ ３ 页 ？北京 ， 文物出 版社 ， ２００６
。

湖北 省文物 考古 研究所 、
云梦县 賻物 馆 ： 《 湖北 云梦睡 虎地 Ｍ ７ ７ 发掘 简 报 》 ， 《江汉

考古 》 ， ２００８ （ ４ ）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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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多源于先秦周制 ， 是西汉前期 的礼仪制度 。

？

魏晋南北朝时期 ， 引 礼人律 的条文逐渐增多 ， 如晋律 中有
“

律诈

取父母宁依殴詈法弃市
”

的规定＠
；北魏律中有

“

存 留养亲
”

和
“

居 三年

之丧而冒哀求仕 ，五岁 刑
”

的规定 ？
；北齐律 中有

“

重 罪十条
”

的 规定 ，

隋朝初年的 《开皇律 》中有
“

居父母丧嫁娶
”

的规定 。 这些律文均不同

程度受到 了礼的影响制定而成 。

《唐律疏议 》是 中华 法系代表性 的法典 ，也是礼法结合最为 紧密

的
一

部法典 。 在 《唐律疏议 》 ５０２ 条的律文 中 ，随处可见礼 的精神 和礼

的规范 。 在唐律《职制律 》中 ，有
“

府号 、官称犯父祖名
”

的规定 ：

“

诸府

号 、官称犯父祖名 ， 而 冒荣居之 ；祖父母 、父母老疾无侍 ，委亲
．

之官 ； 即

妄增年状 ， 以求人侍及 冒 哀求仕者 ，徒
一年 。

”
？

《 户婚 律 》 中 ，有对
“

有

妻更娶
”

的处罚规定 ：

“

诸有妻更娶妻者 ，徒一年 ；女家 ， 减一等 。 若欺

妄而娶者 ，徒一年半 ；
女家不坐 。 各离之 。

”
？以上这些律文 的设立 ．，全

部是源于儒家所提倡的礼 的精神 。
＇

明清两代 的律典延续 了引 礼入律的传统 。 《大明 律 》卷 ４ 有
“

立嫡

子违法
”

条 ，规定 ：

“

凡立嫡子违法者 ，杖八十 。 其嫡妻年五十 以上无

子者 ，得立庶长子 。 不立长子者 ，亦 同罪 。

”

清代 《大清律例 》对子孙违

犯教令 的行为规定 了严厉的处罚 ：

“

凡子孙违犯祖父母 、 父母教令 ，及

奉养有缺者 ，杖一百
”

。 对于
“

子贫不能营生养赡其父 ， 因致其父 自 缢

死 ，子依过失杀父律 ，杖一百 、流三千里 。

”？

中 国古代礼的精神对律典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定罪量刑 和诉讼

审判制度的影响 。 凡违犯礼的行为 ，均被视为严重的犯罪 ， 历代律典

所规定的罪名 大都有加重处罚 的倾 向 。 礼对古代司法制 度的影响也

①高崇文 ： 《论汉 简 （
葬律 〉 中 的 祭奠之礼 》 ， 《文物 》２ ０ １ １

（ ５ ） 。

② 《晋书 》 ，卷 ８４ 《殷仲堪传 》 。

③ 程树德 ：《 九朝律考 》 ，卷 ５《 后魏律考 》 ，
３ ４ ６ 页 ，北京 ，中 华书局 ， ２ ０ ０３ 。

④ 《唐律疏议 》 ，卷 ９
？

⑤ 《唐律疏议 》 ，卷 １３ 。

⑥ 《 大清律例 》 ，卷 ３ ０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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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分明显 ， 北魏律规定 ：

“

诸犯死罪 ，若祖父母 、 父母年七十 已上 ，无 成

人子孙 ， 旁无期亲者 ，具状上请 。 流者鞭笞 ， 留养其亲 ，终则从 流 。 不

在原赦之例 。

”
？存 留养亲制度 的出 现 ， 是儒家礼 的精神对诉讼审判程

序产生影响 的直接体现 。

（二 ） 对 中 国古代礼制 入令现象 的考察

令是 中 国古代
一

种重要 的法律形式 。 关于
“

令
”

的含义 ， 《 尔 雅 ？

释诂 》说 ：

“

令 ，告也 。

”

《盐铁论 ？ 刑德 》云
：

“

令者 ， 所 以教 民 也 。 又 诏

圣令者 ， 教 也 ， 所以 导民 。

”

可 见 ，令 是本朝 君主向 国 内 民 众发 布 的 法

令 。 根据传世文献 和考古 资 料 的 记述 ，令 在秦代 已经 成为 一种重 要

的法律形式 ．近年来在 湖南岳麓书 院所 藏 的秦简 和 湖 南里耶 发现的

秦简 中 ， 有
“

内史郡二千石官共令
”“

四 谒 者令
” “

兴 徭令
”

等许 多秦 令

的 令文 。

？ 从笔者所见的秦令名 称 和令文 内 容看 ， 并未发现有礼制人

秦令的现象 。

两汉时期是 中 国古代礼制入法的肇始 阶段 。 两汉之 际 ， 律 、令 的

划分还不很明显 ，汉令的功能主要是对汉律进行补充 。 据 《 汉 书
？ 宣

帝纪 》引 文颖注 ：

“

天 子诏所增损 不在律 上者为令。

”

《 史 记 ？ 杜周 传 》

也记载 ：

“

前主所是著为律 ，后主所 是疏 为令 。

”

与 汉律相 比 ， 令的 篇 目

的 编排很不规范 ，有 以先后顺序命名 的 《 令 甲 Ｍ 令 乙 》 《令丙 》等篇名 ；

有以官署命名 的 《大鸿胪 絜 令 》 《 廷尉 絜令 》等篇 名 ， 有 以 内 容性质分

类的 《 金 布令 》《狱令 》 《宫卫令 》 《祠令 》等篇名 。 汉令 的形 成须经过一

定意义上的立法程序 ， 著名 法学 家沈家本指 出 ：

“

凡新定 之令必先具

而后著之 ，必明书 而附于 旧令之 内 。

”？

两汉以后 ，在儒家思想 的 影响下 ， 礼制 人令 文 的现 象更加普 遍 。

礼的精神不仅渗透 到 了 令 文 之 中 ， 有些礼制 的 规范还直接演变成为

令典 的条文 。 汉景帝三年 （ 前 １ ５ ４ 年 ） ， 下诏 说 ：

“

年高老长 ， 人所尊敬

也 ；鳏寡 不属逮者 ， 人所 哀怜也 。 其著令 ： 年八 十以 上 ， 八岁 以下 ， 及

①《魏 书 》 ，卷 １ １ １ 《 刑罚七 》 。

② 蔡万进 、陈 朝云 ： 《里耶秦简秦 令三 则探析 》 ， 《许 昌学 院学报 》 ，２０ ０４
（
４

） 。

③ 沈家本 ： 《 历代刑法考 》之 《律令二 》 ， ８ ７ ９ 页 ，北京 ， 中华 书局 ，
１ ９８ ５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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孕者未乳 ，师 、朱儒当鞠系者 ，颂系 之 。

”
？这是古代尊老敬老精神人令

的体现 。

西晋时期是古代法律儒家化的重要 阶段 ，也是古代礼制 的规范

大量融人国家法典的过程 。 从西晋开始 ， 对律 、令两种法律形式有了

比较明确的区分 ：

“

律以正罪名 ，令 以存事制
”？

， 律成为定罪量刑 的刑

法典 ，令是关于 国家制度的法典。 在西晋初年制定 的 《晋令 》 四十卷

中 ，大量礼制的 内 容被纳入国家法律调整的范 畴 。 如在丧葬礼俗方

面 ，王侯之丧 ，官僚￥斩 ，既葬而除 ；

“

长吏卒官 ，吏 皆齐衰 ，
以丧服理

事 。 若代者至 ， 皆除之
”

？
。

有唐
一

代 ， 许多礼制 的 规范被收人到 唐令 的条 文 中 。
《大戴礼

记 ？ 本命 》记载 ：

“

妇有七去 ： 不顺父母去 ，无子去 ，淫去 ， 妒去 ，有恶疾

去 ， 多言去 ，窃 盗去 。 不顺父母去 ， 为其逆德也 ；无子 ， 为其 绝世也 ；

淫 ，￥其乱族也 ；妒 ，为其乱家也 ；有恶疾 ，为其不可与共粢盛也 ；
口 多

言 ，为其离亲也 ； 盗窃 ， 为其 反义也 。 妇有三不去 ：有所取无所归 ， 不

去 ； 与更三年丧 ，不去 ；前贫贱后富贵 ， 不去 。

”

该项礼制经过立法者的

改造 ，收人到唐令的 《 户令 》篇 目 之中 ， 规定 ：

“

诸弃妻须有七 出 之状 ：

一无子 ，二淫浃 ，三不事舅 姑 ， 四 口 舌 ，五盗窃 ，六妒忌 ， 七恶疾 ， 皆 夫

手书弃之 。
男及父母伯姨舅 ， 东邻西邻 ，及见人 皆署 。 若不解 书 ， 画

指为记 。 虽有弃状 ，有三不去 ，

一经持舅姑之丧 ，二娶时贱后贵 ，
三有

所受无所归 ， 即犯义绝淫佚恶疾 ，不拘此令 。

”？

古代礼制 的变 动也会 引 起令文 内容 的 变化 。 北宋天圣 七年之

前 ， 曾对皇帝
“

临 臣 之丧
”

的礼 制进行 了 改动 ， 宋仁宗在修订 《 天圣

令 ？ 丧葬令 》时 ，随之对令文进行了改动 ， 宁波天一 阁所藏北宋 《天圣

令 ？ 丧葬令 》

“

因 旧文 以新制参定
”

的第 ６ 条 、第 ７ 条记述了 改动 的 内

①《汉 书 》 ，卷 ２ ３《 刑法 志 》 。

② 《 太平御览 ：＞ ，卷 ６ ３８《刑法部 四 》 ，中 华书局 １

＿

９ ８２ 年版 。

③ 《通典 》 ， 卷 ９ ９ 引 晋《 丧葬令 》
。

④ ［ 日 ］仁井 田陞 ： 《唐令拾 遗 》
， 栗劲 、霍存福等译 ，

１ ６ ２
￣

１ ６ ３ 页 ，长 春 ， 长春 出版社 ，

１ ９ ８９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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容 ， 《宋史 》卷 １ ２４《凶礼三 》引 《 天圣丧葬令 》记录 了改动后 的令文 ：

“

皇

帝 临 臣之丧 ，

一

品 服锡衰 ， 三品 已 上缌衰 ． 四 品 已 下疑衰 。 皇太子 临

吊 三师 、三少则锡衰 ，宫 臣 四品 已 上缌衰 ，五 品 已下疑衰 。

”

明朝 初 年

在制 定 《大 明令 》时 ？ 吸收 了 宋代家 礼的 内 容 ． 据 《 大 明 令 ？ 礼令 》规

定 ：

“

凡民 间嫁娶 ，并依朱文公家礼 。

”
０朱熹制定 的家礼也被收人到 明

代 的令文之中 。

我国古代的礼 制 入令 ， 是儒家 思想 和 传统礼制 对 中 华法系 影 响

深化的体现 ，尤其 是众 多 礼制 的 规 范经过立法程序转 化成 国家 的令

文 ，使中华法系礼法结合的 特色更加鲜 明 。

（ 三 ） 中 国古代礼制对其他法律形式的 影响

中华法系 是 以律 、 令为核心 ， 以科 、 比 、故事 、
格

、
式 、 敕 、 会典 、 则

例 等其他法律形式 为 补充的 法律体系 。 在律 、 令之外 的 其他法律形

式中 ，也吸收 了 很 多礼的规 范 ，并将其纳人国 家法律调整的范畴 。

“

故事
”

是 汉魏南北朝 时期一种重要的法律形式 。 据 有些学者研

究 ，两汉时期的礼仪故事较 多 ， 作 为一种 习 惯法 ，其约束 力 较强 。

？ 由

于故事源于 以前的 惯例 ，所 以许 多 礼 的 规范大多 以 故 事的形 式纳 人

法律 的范畴 。 汉宣帝时 ，

“

修武帝故事 ， 盛车服敬斋祠之 礼
” ？

。 曹 魏

时期 ？ 编纂 了 《 魏故事 》
一书 ， 据 《 晋书 》卷 ２０ 《 礼 中 》记载 ：

“

魏氏故事 ，

Ｗ 有大丧 ， 群臣 凶 服 ． 以 帛 为绶 旗 ， 以布 为剑 衣 。

”

西 晋贾充等人在 编

纂律 令 的 同时 ， 也修 《 晋 故 事 》三 十 卷 。 《晋故事 》中 收 录 了 许 多朝 廷

礼仪 方 面 的 规范 ， 如裴 秀 曾
＂

创制 朝 仪 ． 广陈 刑政 ， 朝廷多遵用之 ， 以

为故 事
” ？

。

“

格
”

是古代皇帝颁 布 的制 敕后经过立法程序上升 为法律条文 。

例如 ．宋代的《服制格 》吸收 了 传统礼制 中 的 丧服 制 度 ， 规定 ：

“

斩衰三

年 。 正服 ：子为父 。 加服 ：嫡孙 为祖 （ 为 承重者 ）
； 父 为 长子 。 义服 ： 妇

①怀效锋点 校 ： 《 大明 律 ？ 附大明 令 ２ ５３ 页 ，北京 ．法律 出 版社 ． １ ９ ９９ 。

② 闫晓君 ： 《 两汉
“

故事
”

论考 》 ，刊载于 《中 国 史研究 ２ ０００ （
１

） 。

③ 《汉 书 》 ，卷 ２ ５ ？郊祀志 》 。

④ 《晋书 》 ．卷 ３５ 《裴 秀传 》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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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舅 ； 为人后者为所后父 ；
妾为君 （妾 ，谓夫为君 ）

；
妻为夫 。

”？

式是中古时期国家机关的 办事细则 ， 是百官
“

所常守之法
”

。 在

唐式 中 ，礼制入法的现象很多 。 据《唐会要 》卷 ３ １ 《舆服上 》

“

杂录
”

引

《礼部式 》 ：

“

亲王及三 品 已上 ， 若二王后 ，服色用紫 ，饰 以玉 。 五 品 已

上 ，服色用朱 ，饰以 金 。 七品 已上 ， 服色用绿 ，饰 以银 。 九品 已上 ， 服

色用青 ，饰以鍮石 。

”

南宋时期的 《服制式 》也规定 ：

“

铭旌 ： 书官封姓名

之柩 。 四品 以上 ， 长九尺 ；六品 以上 ，长八尺 ；
九品以上 ，长七尺 。

”？

“

会典
”“

则例
”

是 明清时期重要的法律形式 。 明 朝初年 ，编定 了

《 礼仪定式 》 ，规定 ：

“

百官凡人朝 门 ，须要拱手端行 ，威仪整肃 ，不许行

私揖礼 。

”
＠明朝 的会典详细 规定了 官员 相见之礼 ：

“

凡公侯 、驸 马相

见 ，各行两拜礼 。

一

品官见公侯 、驸马 ，

一

品官居右行两拜礼 ，公侯驸

马居左答礼 ；
二品见一品 ，二品居右行两拜礼 ，

一

品居左答礼 。

” ？则例

是清代各级衙 门 的 行政规章 ， 几乎所有 的清代行政机构都有 自 己 的

则例 。 清代的 《钦定宫 中 现行则例 》有对冬至 、元旦 、万 寿圣节行礼的

规定 凡遇冬 至 、 元旦 、 万寿圣节 ， 前朝大礼毕 ， 内 廷等位应行 庆贺

礼 ，设 《 中和韶乐 》于乾清宫檐下 ，设《丹陛大乐 》于乾清宫 门 内 ，设 《 中

和韶乐 》于交泰殿檐下 ，设 《丹陛大乐 》于乾清宫后檐下 。 是 日 宫殿监

将皇后仪仗 由 乾清门两旁 门
．

引 至交泰殿左右 陈设 ， 引 王妃 、公 主 、格

格 、命妇 由 苍震门入 ，在交泰殿外丹陛下排立 ，宫殿监奏请皇后率皇

贵妃 、 贵妃 、妃 、嫔等位 ，具礼服会集乾清宫东西暖阁 ，候 皇上还宫时 ，

起柷奏《 中 和韶乐 》 。

” ？

中国古代的礼制人法是一种全方位的法律实践活动 ，是 中华法

①谢深甫编撰 ，戴建国 点校 ：
《庆元条法事类 》 ，卷 ７７

，载杨一凡主编《 中 国 珍稀法律典

籍续编 》 ，第 １ 册 ， ８２ ４ 页 ， 哈尔滨 ，黑龙江人民 出版社 ，２ ０ ０ ２ 。

② 同 上书 ， ８４ １ 页 。

③ 参见《礼仪定式 》
，
载杨一 凡主编 ： 《 中 国 珍稀法律 典籍续编 》第 ３ 册 ， ３ ７ ８ 页 ， 哈尔

滨 ，黑龙江人民 出版社 ，
２ ００ ２ 。

④ 《明会典 》 ，卷 ５ ９ 《礼部十七 》
。

⑤ 《钦定宫 中现行则例 》 ，卷 １ ，载杨一凡主编 ： 《中 国珍稀法律典籍续编 》
，第 ６ 册 ， 《清

代宫廷法规六种 》 ，２ ２ ７ 页 ， 哈尔滨 ，黑龙江人民 出版社 ， ２０ ０２ 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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磨 鄱

系 最显著的特征 。 过去法史学界大多 关注
“

引 礼人律
”

的 活动 ， 而忽

视了古代礼制对令 、 故事 、科 、 比 、 格 、式 、会 典 、 则 例 等其他法 律形式

的影响 ．礼制对 中 国古代 的令 、 故事 、
式 、 会典 、 则 例 的影 响更为 明 显 。

礼的精神不仅影响 了 古代法律条文 的制 定 ， 还有许多礼的 规范经过

立法之后直接转变成国 家 的法律条文 。 礼的精神 和礼仪制度全 面人

法 ， 才最终完成了 中 国古代的礼法合一 。

二 、 儒家的正统地位和礼制的变异为引礼 人法提供 了捷径

中 华法系 的 显著特征是许多礼 的规范被纳人到 了 国家法律调整

的范畴 ， 并以国 家 的 强制 力 保障实施 。 中 华法 系 为何会 出 现这 一独

特的 现象 ， 古代礼制 人法的 原因是什么 ？ 从近代 以来 ， 中外许多学者

都进行过探究 。 笔者认为 ，若想深人了解 中国 古代的 礼制 入 法 ， 首先

应对古代礼制 入法的 原因进行深人解析 。

（

一

） 汉代以后礼的 变异 ． 为礼制入法提供 了 可能性

中 国古代 的礼和 法并不是一成不变 的 ． 它始终随着社会 的 发展

变化而不断调 整 ， 双方
一直处 于互相调试的 过程 中 。 众所熟知 ， 中 国

古代社会的发展经历 了
一 个先 礼治后法治的 过程 ，许多法 的规 范都

源于最初 的礼仪习惯 。 日 本学者穗积 陈重在 《礼 与 法 》
一 文 中 指 出 ：

“

原始社会者 ，礼治社会也 。 举凡宗教 、道德 、惯习 、法律 ，悉举 而包诸

礼仪之 中 。 无论何社会 ， 皆礼治先于法治 ， 此征诸古代史及蛮地探险

记而可见者也 。 中 国古代 ，谓 礼为德之形 ，礼也者 ，行 为 之有形的 规

范 ， 而道德之表 彰 于外 者 也 。

”
？德 国 学者 罗 曼 ？

赫 尔 左 克 （ Ｒｏｍａｎ

Ｈ ｅ ｒｚ ｏｇ ）也认为 ：

“

法 的 源 头 是习 惯法 ，这是
一

种社会 常规 ， 历史上 曾

经有一些 国 家 ， 它 们仅 仅靠
一 套精心制 定 的 习 惯法法规去解决问 题

便 已经觉得绰绰有余了 。 于是人们今天又推测尼 罗河流域文化虽然

也有成文法 ，但是这种法律在那里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意义 ，而是相

① ［ 日 ］ 穗积陈重 ： 《礼与法 》 ， 《法学协会杂志 》 ， ２ ４ （ １ ）
， 转引 自 梁启 超 《 论中 国 成文法

编制之沿革 得失 文 ，载 《梁启 超法学 文选 》 ， １ ０４ 页 ，北 京 ． 中 国政 法大学出 版社 ，
２０００ 。

２ ４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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反 ，那里的法制是按照 天神安排的 世界秩序 ｍａ

’

ａ ｔ ，也就是按照神 明

带到世上来的习俗在生活中落实 的… …在 中 国 ，起过于埃及 的 ｍａ
’

ａ ｔ

类似作用的很可能是
‘

礼 ’

，这是当时 中 国风俗习惯的 总体现 。

” ？
中 国

学者王伯琦也指出 ：

“

此之所谓习 惯法 ，统名 之 曰礼 。 《 曲礼 》所谓
‘

礼

从宜 ，使从俗
，

是也 。 我们的所谓礼 ，其义非常广泛 。

”？
上古时期的礼

来源于社会的习惯 ，是中 国最早的习 惯法 。

上古时期的礼最初源于古代部族的祭祀 。 夏 、商两代 ，法律制度

很不完善 ，许多社会关系需要用礼来调整 ， 因此 ，我 国古代夏 、商两代

的礼已 经颇具规模了 。 据 《论语 ？ 八佾 》记述 ：

“

夏礼 ， 吾能言之 ， 杞不

足征也 ；殷礼 ，吾能言之 ，宋不足征也 。 文献不足故也 。 足 ，则吾能征

之矣 。

”

《论语 ？ 为政 》也说 ：

“

殷 因 于夏礼 ，所损益可知也 ； 周 因 于殷

礼 ，所损益可知也。

”

可见 ，中 国上古时期的礼经常发生变化 。

西周是中 国古代的礼得以 长足发展的 时期 。 西周初年 ，周公制

礼作乐 ，建立起 了
一套完善 的礼乐典章制度 。 周礼的 内 容十分丰富 ，

涉及国 家的政治 、经济 、军事 、 祭祀 、婚姻 、 借贷 、 商品 买卖 、服饰 等社

会各个领域 ，而 当时法律调整 的范围却很狭窄 。 西汉著名史学 家司

马迁说 ：

“

（周公 ）作 《 周 官 》 ，兴正礼乐 ， 度制于是改 。

”
？周礼的 内 容 已

不仅局限于祭祀 ， 而是涉及了 社会 生活 的诸 多领域 。 汉代 班 固 《汉

书 ？ 礼乐志 》说 ：

“

人性有男 女之情 ，妒忌之别 ， 为制婚姻之礼 ；有交接

长幼之序 ， 为制 乡 饮之礼 ； 有哀死思远之情 ， 为制丧祭之礼 ； 有尊尊敬

上之心 ，为制朝觐之礼 。 哀有哭踊之节 ， 乐有歌舞之容 ， 正人足 以 副

其诚 ，邪人足以 防其失 。 故孔子 曰
：

‘

安上治 民 ，莫善于礼 ；移风易俗 ，

莫善于乐 。

〃

为 了保 障礼的 实施 ，西周 对于违犯礼仪制度的行 为 ，制

定 了严厉的惩罚措施 。 所 以 ， 西周社会是
一

个 以礼制 为 主的社会 ，西

①［德］ 罗曼 ？ 赫尔左克 ： 《古代的 国家
一起源和统治形式 》 ， 赵蓉恒译 ， ３ ６ ４

￣

３ ６ ５ 页 ，

北京大学 出版社 ， １９ ９８ 。

② 王伯琦 ： 《 习惯在法律上地位的演变 》
，载 《近代法律思潮与中 国 固 有文化 》

，
２ ９ ３ 页 ，

北京 ，清华大学出版社 ， ２ ００ ５ 。

③ 《史记 卷 《周本纪 》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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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时期 的法主要指刑 ，刑 在先秦时期还不是后世宽泛意义 上 的法 ， 礼

和刑是相对应的概念 ，两者分别属 于不同 的法律形式 。

春秋战 国之际 ，伴随着周王室的 衰微和各诸侯 国 的崛起 ， 传统的

礼制遭到 了破坏 ，法家的思想开始兴起 。 新兴的地主阶级提 出 了
“

不

别亲疏 ，不殊贵贱 ，

一断于法
”

的法治主张 ，并在一些诸侯 国 内进行变

法活 动 ．法家成为 当时社会的主 流思想 。 法家提倡 的
“

缘法而治
” “

天

下诸事 皆决于法
”

的 治 国理 念 ， 对传统 的礼制 给予 了 巨大 冲击 ， 打破

了 古 代社会的 政治格 局 ， 逐步建立 了较为 完善的 法律体 系 。 以 战 国

时期 的秦 国为例 ，秦 自 商鞅变法到 秦始 皇统
一全 国 ，

“

灭 去礼学
”？

，崇

尚 法治 ，排斥礼制 ． 初 步形成 了
“

诸事 皆有法式
”

的局面 。

秦 朝灭 亡后 ， 由 于法家所倡导 的
“

法治
”

观念在古代社会存续 的

时 间 太短 ，法治 的思想还没有深人人心 ？ 加之秦王朝 的统治 以 失 败而

终 ，从西汉 中期 以后 ， 中 国 社会又 回 到 了儒家所倡导的礼制社会 。 西

汉建 国伊始 ，汉 高 祖刘邦等 人亲眼 目 睹 了 秦王朝 施行严刑 峻法而导

致国家覆亡的过程 ，

一改前代做法 ． 推行
“

无为 而治
”

的政策 。 文景时

期 ，

“

易 服色 ，法制 度 ， 定官名 ，兴礼乐 ， 乃悉草具其事仪法 ， 色 尚 黄 ，数

用五 ， 为官名 ，悉更秦之法
”？

。 汉武帝时 ，采纳 了董 仲舒
“

罢 黜 百家 ，

独 尊儒 术
”

的建议 ，奉 儒家 思想 为 正统 。 董仲 舒所宣扬 的 儒学 ， 已 不

同于先秦儒家 。

“

它是 以儒为 主 ．儒法结 合 的产物 ． 并吸收 了道家 、阴

阳五行家 以及殷周 以来 的 天命神 权等各种 有 利 于维护封建统治 的因

素
。

”

在具体的 司法实践 中 ． 引 用 儒家 的经典审 断案 件 ， 把礼的 精神

引 入到 司法审 判 中 ． 开启 了 礼法结合 的 先河 。 东 汉明 帝 时期 ， 效法

《 周 礼 》《 尚 书 》《礼记 》等先 秦礼仪 制 度 ， 实行
“

六冕 合
一

”？
，恢 复 了 西

周 的许 多礼仪制度 。 从新 发 现的 考古 资 料看 ， 汉代的 《 葬律 》 《 朝律 》

Ｊ 《 太平御 览 》 ． 卷 ６ ９ ０ 《服章部 》注引 董 巴 《 大汉舆服志 》 》

② 《 史记 》 ，卷 ８４ 《贾谊传 》 。

③ 张 国华 ： 《 中国 法律思想史新编 》 ，
１
７ ６ 页 ， 北 京 ，北 京大学 出版 社 ， １９ ９ ８ 。

④ 参见阎少克 ：
《服周之冕周礼 〉

六 冕礼 制 的兴衰 变异 》第五章 《汉 明帝 冕 制复

古 ： 六 冕合一 》 ，北京 ， 中 华书局 ， ２００９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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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国 古代礼 制 与 中 华 法 系 关 系 新论 鲁

等法律规范就是 由礼制上升为 国家的法律条文的 。

从曹魏时期开始 ，法典的编纂通常 由儒 臣参与 ，儒家所提倡的礼

制被大量地杂糅到 国家 的法律条文之中 。 有学者认为 ， 中 国法律儒

家化经过魏晋南北朝 已大体完成 ， 不待隋唐始然 。

？ 笔者认为 ， 中 国

法律儒家化的过程 ，也是传统礼制人法 的过程 ，这个过程并未 因 魏晋

南北朝时期法律儒家化的完成而中 止 ，在隋唐 以后 ，还经常 因礼制 的

改动而引起法律的变更 。

中 国古代的礼制始终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之中 ， 尽管这种 变化不

太明显 。 有些学者认为 ，唐律所依据 的礼 ， 已不是先秦时期 的礼 ，是

秦汉以来繁衍变异的礼 ，这种礼所代表 的价值观念或称之
“

礼教
”

，构

成了秦汉以后历代帝制 王朝的官方正统 。 这种
“

礼
”

与孔子所倡导的

礼 已经有了实质性的差别 。

？ 笔者认为 ，正 由 于汉代以后传统 的礼发

生 了变异 ，才更容易为后世统治者所接受 ，从而为古代 的礼制人法提

供 了可 能性 。

（二 ） 儒家思想在古代的正统地位 ，为礼法融合提供了捷径

儒家思想源于春秋战 国的孔孟学派 ， 西汉 中期 ，儒家公羊学派 的

大师董仲舒向汉武帝提出 了
“

罢 黜百家 、独尊儒术
”

的建议 ，使儒家思

想定为一尊 。 礼治是儒家思想的核心 内 容 ， 礼治的 目 的是明 确每个

成员在社会上的身份和地位 ，其功用在于表示贵贱 、尊卑 、长幼 、亲 疏

的分别 。 战 国末期儒家代表人物荀子说 ：

“

人道莫不有辨 ， 辨莫大于

分 ，分莫大于礼 。

”
＠西汉初年 ， 贾谊对 当时社会贵贱同刑 的做法提 出

了批评 ， 指 出 ：

“

古者圣 王制 为 等列 ， 内 有公卿 、 大夫 、 士 ， 外有公 、侯 、

伯 、子 、男 ，然后有官 师小吏 ，延及庶人 ，等级分明 ，而天 子加 焉 ， 故其

尊不可及也 。

”
？儒家所提倡的尊卑贵贱的等级观念 ，恰好迎合了秦汉

以后历代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 ，从西汉 中期 以后 ，儒家的礼治思想也

①瞿 同祖 ： 《 中 国法律之儒家化 》 ，
３ ６ ８ 页 。

② 苏亦工 ： 《 唐律
“
一准乎礼

”

辨正 》 ， 《政法论坛 》 ， ２ ００ ６ （ ５ ） 。

③ 《荀子 ？ 非相篇 》
－

④ 《汉书 》 ，卷 ４８ 《贾谊传 》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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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历代统治 者所吸收继承 。

从西汉 以后 ，在儒家思想的影响 下 ，许多礼的 规范被 引 人到 国家

的法律制度层 面 。 近年来发现 的西汉 时期汉律条文 ， 明显都带有先

秦礼制 的痕迹 。
２０ ０６ 年在 湖 北云 梦睡虎地第 Ｍ ７ ７ 号墓 出 土 了

一批

汉代竹简 ， 发掘者根据墓 中 所出 的历书推断墓 葬年代 的 上 限是汉文

帝后元七年 （ 前 １ ５ ７ ）
， 下 限在汉景帝时期 。

？ 在这批汉简 中 ，有 五枚竹

简属于 《 葬律 》的 条文 内 容 ：

葬律

彻侯衣衾毋过盈棺 ， 衣 衾殓束 。 荒 所 用 次也 。 其 杀
： 小 殓 用 一特

牛 ， 棺 、开 各一 大 牢 ， 祖一特 牛 ，遣 一 大 牢 。 棺 中 之广 毋过三尺 三 寸 ，

深三尺 一 寸 ， 衰 丈 一 尺 ， 厚 七 寸 。 桿二 ，其 一厚 尺 一 八寸 ， 威梓一
■

， 厚

五寸 ， 得 用 炭 。 壑 、 斗 、 羡深 渊 上 六 丈 ，
坟 大 方 十 三 丈 ， 高 三 丈 。 茔 东

西 四 十五 丈 ， 北 南 四十二 丈 ． 重 园 （ ？ ） 垣之 ， 高 丈 。 狗 （ ？ ） 舍盖 ， 盖 地方

六 丈 。 中垣 为 门 ， 外为 阙 ，
垣四 陬 为 不 （ 罘 ） 思 （ 蒽 ） 。

彭浩先生研究认 为 ， 新 出 土的 西汉前 期 的 《 葬律 》是 对彻侯埋 葬

制 度 的规定 ，包 括衣衾 、 祭奠 、 棺椁等 制 度 ， 有 可能是叔孙 通主持 了

《葬律 》的制 定 ， 汉 简 《 葬律 》所规定 的汉 代彻侯祭 奠 仪式源于周 代

的礼制 ， 到西汉前期经过改 动 正是上升为汉律 的 条文 ， 这是 中 国古代

礼制人法的最初体现 。

汉武帝时 ，董仲舒经常 引 用儒家 的 经典决狱 ，礼的 观念逐渐渗透

到汉代的 司 法领 域 。 当 时有这样 一件疑狱 ：

“

甲 无子 ，拾道旁弃儿 乙

养之 以 为子 。 及 乙长 ，有罪杀人 ， 以状语 甲 ， 甲 藏匿 乙 ， 甲 当何论 ？

’ ’

董

仲舒断决说 ：

“

甲 无子 ， 振活养 乙 ，虽非所生 ，谁 与易 之 ！ 《诗 》云 ：

‘

螟

①湖北省文物 考古 研究 所 、 云梦县博物馆 ： 《 湖北 云梦睡 虎地 Ｍ７ ７ 发掘 简 报 》 ， 《江汉

考古 》 ， ２０ ０８ （ ４ ） 。

② 彭浩 ： 《读 云梦睡虎地 Ｍ７ ７ 汉简 〈 葬律 ＞
》 ， 《江汉考古 》

，
２００９ （ ４ ） 。

２ ５２



眷？ 法治纵论 ？

中 国 古代礼 制 与 中 华 法 系 关 系新论 ？

蛉有子 ，蜾贏负之 。

’

《春秋 》之义 ，父 为子隐 ， 甲 宜匿 乙 ， 诏不 当 坐 。

”？

到汉宣帝地节四年 （前 ６ ６ 年 ） ， 儒家提倡的亲亲相隐的原则被吸纳到

国家的法律制度之 中 ，规定 ：

“

自 今子首匿父母 ，妻匿夫 ，孙匿大父母 ，

皆勿坐 。 其 父母 匿 子 ， 夫 匿妻 ， 大 父母 匿孙 ， 罪 殊 死 ， 皆 上请廷 尉

以闻 。

”？

魏晋南北朝时期 ， 礼制人法 的 进程更加全面迅速 。 曹魏 《新 律 》

的制定者陈群 、刘劭等人皆 为当时大儒 。 刘 劭在
“

正始 中执经讲学
”

，

尝
“

以为宜制礼作乐 以移风易俗 ，著《乐论 》十 四篇
” ？

。 《晋律 》的制定

者贾充 、郑 冲 、荀凯 、 羊祜 、 杜预等十四人之 中有十三人是倾 向 儒家主

义者 。

？ 郑冲本人
“

耽玩经史 ，遂博究儒术及百家之言
” ？

。 在这些硕

学大儒的推动下 ，魏晋南北朝时期礼制人法的 现象更加 普遍 。 曹魏

时期 ，直接把周礼的
“
八辟丽邦 法

”

， 纳人律典 ， 开启 ：＾
‘

八议人律
”

的

先河 。 西晋时期 ， 法律儒家化最重要 的表现是
“

峻礼教 之防 ， 准五服

以治罪
”？

，使 《晋律 》成为 中 国古代第
一部儒家化 的法典 。 此后 ， 北

魏 、北齐 、北 周各代 的法典也皆为 当时 的儒生主持制 定 ，法律儒家化

的过程进一步深化 。

唐代是一个礼法合
一的时代 。 现存最早的 古代法典 《唐律疏议 》

完全是在儒家思想的指导下制定而成的 。 长孙 无忌在《 名 例律 》开篇

中说 ：

“

德礼 为政教之本 ， 刑罚为政教之用 ， 犹 昏 晓 阳秋相须而成者

也 。

”

在对唐律的条文进行疏议时 ，也直接援引儒家的 经典加以解释 。

如 《唐律疏议 》卷 １
“

十恶
”

条对不孝罪
“

供养有 阙
”

的解 释 ， 即 援引 了

《周礼 》的内容 ， 《礼 》云
：

“

孝子之养亲也 ， 乐其心 ，不违其志 ， 以 其饮食

而忠养之 。

”

《贼盗律 》

“

发冢
”

条也引 《周 礼 》解释说 ：

“

葬者 ， 藏也 ， 欲人

①《 通典 》
，卷 ６ ９ 《礼二十九 》 。

② 《汉书 》
， 卷 ８ 《宣帝纪 ；ｈ

③ 《三国 志 》 ， 卷 ２ １《刘劭传 》
。

④ 瞿同祖 ： 《 中 国法律之 儒家化 》 ， ３ ７ ０ 页 。

⑤ 《晋书 》
，卷 ３４ 《羊 祜传 》 。

⑥ 《晋书 》
， 卷 ３０ 《刑 法志 》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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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得见 。

”

从 西汉 中期 以后 ，儒家思想一直处 于独 尊 的地位 ，儒家所提倡 的

礼制也对西汉 以 后各代政权的法律制 度 产生 了 重 要影 响 ， 其具体体

现就是 儒家 宣扬 的 礼制 内 容有选择地被 纳 入 到 国 家 的 法律制 度 中

来 。 因政治需求不 同 ，各代政权所选择的礼制 内 容 也不 同 。 例 如 在

《 仇律疏议 》卷 １ ０ 有
“

府号官称犯父祖名
”

的条文 ，规定 ：

“

诸府号 、官称

犯 父祖 名 ， 而 冒 荣居 之 ； 祖父母 、 父母老疾无侍 ． 委 亲之官 ； 即妄增年

状 ， 以求 人 侍及 冒 哀求 仕者 ， 徒一年 。

”

到南宋制 定 的 《 淳祐令 》时 ， 对

该项制 度进行 了 重大 修改 ． 规定 ：

“

诸府号官称犯父祖嫌名 ， 及 贰名 偏

犯者 ， 皆不避 。

”？

总之 ， 从 两汉到 明清之际 ， 并非儒家所宣扬 的所有礼制 的 内 容全

部 人法 ， 而是历代统治者根据儒家
“

礼有等差
”

的原 则 ，选择那些有 利

于 自 身统治 的礼制 内 容 ， 逐步将其纳 入 国家法律 的范畴 。 如明 朝有

百 官朝 见礼仪的 内容 ，到后来该项 制度 即 被收人 《 大明会典 》中 ？成为

国家 的法律制 度 ，规定 ：

“

稽首顿首 五拜 ， 乃 臣下见 君上之礼 。 先拜手

稽首 ？ 四拜后一拜 叩 头成礼 。 稽首 四拜者 ， 百官见 东宫亲王之礼 。 其

见 父母亦行四拜礼 。 其余官长及 亲戚朋 友相见止行两拜礼 。

”
？

（三 ） 我 国 古代 的礼 制入法 ？ 与历代皇权的大 力支持密不可分

蔡枢衡先生指 出 ：

“

中 国 的 法 制 之形成并维持 ，儒家思 想 之外还

有 原Ｗ 。 其 中 的 － ？ 个是皇帝 的接受 和 支持 ．这是很 明 白 的 。 儒家思

想变成法 制 ， 必须经过 各该时代 的皇帝之个 别 的或概括的 许可 ；儒家

任何 良好的建议或 主张 ， 不经皇帝许 可 ．决不能成 为法制 或据 以变更

法制 。

；

ｉ

中 国古代 的礼 制 入法 ． 不 可避免要得到 皇权 的支 持和认 可 。

古代礼制 的精 神是 为 了 构建尊卑 贵 贱 的 等 级秩序 ， 而传统法律 则 是

Ｉ刘笃才点校 ： 吏部条法 》
？载 杨一 凡主编 ： 《 中 国 珍稀法 律典籍 续编 第 ２ 册 ， １ ６ １

页 ， 哈尔滨 ，黑龙江人民 出 版社 ，
２ ００２ 。

② 《 明会典 》 ， 卷 ４ ４ 《 礼部三 》 。

：蔡枢衡 ： 《 法律本质之再认识 》 ．载《 中 国法理 自 觉的发展 ，
６９ 页 ．北 京 ，清华大学 出

版社 ，２００５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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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了维护尊卑贵贱的等级秩序 ，从这一点来说 ， 礼制人法是历代统治

者出于维护 自 身统治的政治需要 。

中 国古代是
一个具有 中央集权性质 的等级身份制社会 ，不 同等

级身份的人在社会上享有的权利不同 。 如何分配社会 利益 ，体 现不

同 阶层在社会 中所享有 的权 利 ，需要 制 定各种礼制加 以 规范约束 。

古代儒家提倡的许多礼制 内 容皆为等级身份制度的设计 ，身份越高 ，

享受的法律特权越多 。 在 《唐律疏议 ？ 名 例律 》 中 ，详细 规定了 不同

等级官员应享有的八议 、上请 、 官当 、 例减和赎刑制度 。

“

礼有等差
”

的精神不仅体现在刑事领域 ， 在人们 日 常生活 中 的祭祀 、丧葬 、饮食 、

婚姻 、服饰 、住宅 、 出行等诸多领域都充分体现 了等级观念 。 例如在

饮食方面 ，据《礼记 ？ 礼器 》记载 ：

“

礼有 以多 为贵者 ， 天子 之二十有

六 ，诸公十有六 ，诸侯十有二 ， 上大夫八 ，下大夫六 。

”

普通 的庶民百姓

只有到一定年龄 ，参加 乡 饮酒礼时 ， 才能使用不 同 的礼器食用 ，具体

的标准是 ：六十岁三豆 ，七十岁 四豆 ， 八十岁 五豆 ， 九十岁六豆 ，也就

是说 ， 只有到 了 九十岁 的时候 ， 才能享用六种豆笾盛装 的菜肴 。 在音

乐方面 ，西周时期 ， 天子使用八佾乐 队 ，规格最高 。 诸侯使 用六 佾乐

队 ，大夫只 能使用 四佾乐 队 。 古代 的等级观念还体现在聚会 时坐位

的排序上 ，据 明代《礼仪定式 》规定 ：

“

凡文武官公聚 ， 各依品级序坐 。

若资品相 同者 ，各照衙 门次第 。 若王 府官属 与朝官坐立 ，各照 品级 ，

俱在朝官之次 。

”
？

历代皇权支持儒家所宣扬的礼制人法 ， 正是看 中 了礼制 能够维

护皇权的功能 。 我 国 古代各朝律典都对谋反 、谋大逆等犯罪行 为予

以重惩 。 北齐时期 ， 制定了
“

重罪十条
”

，融人 了儒家礼 的精神 。 隋代

的 《开皇律 》把
“

重罪十 条
”

改为
“

十 恶
”

。

“

十 恶
”

中 的谋反罪 ， 直接 吸

收儒家礼的精神 ， 长孙无忌在疏议中说 ：

“

案 《公羊传 》云 ：

‘

君亲无将 ，

将而必诛 。

，

谓将有逆心 ， 而 害于君父者 ， 则必诛之 。

”
？历代统治者所

①《礼仪定式 》 ， 载杨一凡主编 ： 《 中 国珍稀法律典籍续编 》第 ３ 册 ， ３ ８ １ 页 。

② 《唐 律疏议 》 ， 卷 １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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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导 的引礼人法 ，也正是看中 了其维护 皇权的因 素 。

三 、 古代礼的稳定性特征严重阻碍 了中华法系 的发展

著 名法学家马 汉宝在论述 中 国传统法律 的道德化 问 题时指 出 ：

“

在过去 ，礼统摄整 个社会生活 ， 而构成社会上实 际的行 为 规范 。 由

于以礼 制法极为成功 ， 自 汉迄清 ，历朝法典均 以 礼教 为依归 。 立法行

法 ， 要 在维持并 促进礼教 。 违礼就是违 法 ，而须受刑 罚 。 法 的 规则 与

礼 的教 条二者关 系 ，二千年来可说是天衣无缝 。 传统的法律制度 ，所

以 能行之二千年而 未曾 遭遇 大碍 者 ，其主要原 因 在此 。

”？
中 国 古代的

法律从未与传统的礼制 相剥离 ，礼 中蕴 含着法律 ，法律又 以礼作为立

法 的原则 。 礼和法可 以 随 时相互转化 ， 即 某些礼的 内容在一段时期

内上升为 国家的法 律规范 ， 某些法 的规范在经过一段 时 间实施 后又

转化为礼的 内 容 ， 两者可以相互转化 。 另
一方面 ， 传统 的礼制 与 国家

法律又有 区别 ，古代礼的规范涵盖面很广 ，其内容远远超过当 时 的法

律规范 ， 只有上 升为法 的层面 上 的礼制 才是民 众必须遵守 的行 为 规

范 ， 否则 ，礼就没 有 国家 的强制 力予 以保障和实施 。

古代的礼制 与 中华法系 的关 系 十分密切 ， 对 中华法系 的 影 响也

颇 为深远 。 概而言之 ， 传统 礼制 对 中华法 系 的影 响主要表现在 如下

几方面 ：

（
一

） 古代礼的性质决定 了 中 华法 系 的性质

关于礼 的本质 ，历史 上许多学者都进行过 阐述 。 概而言之 ， 礼最

主要的特征有两个方面 ： 其一 ， 礼是表示常理 的意思 。 《管子 ？

心 术

上 》说 ：

“

礼者 ，谓之有理
。

”

《 礼记 》云 ：

“

礼也者 ，理也 。

”

这 里的
“

理
”

，是

常理 、道理之意 ， 或者称 为公平 ，也就是古人所说 的天理 。 古代 的 司

法官员 在审理案件时 ，经常根据礼 的规范 进行判 决 。 《 尚 书 大传 》在

整 理周代的罪 名 时说 ：

“

男 女不 以 义交者 ，其刑宫
”

；

“

出 人不 以 道义 ，

① 马汉宝 ： 《法律 、道德与 中 国社会的变迁 》 ，载 《 法律思 想与社会变迁 》 ， １ ２ 页 ，北京 ，

清华大学 出 版社 ， ２ ００８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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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诵不详之辞者 ，其刑墨
”

。 唐宋时期 ，如 果国 家制定 的法典 中没有

具体的条文 ，也 可根据理 的精神 判决 。 据 《唐律疏议 》卷 ２７
“

不应得

为
”

条规定
：

“

诸不应得 为而为之者 ， 笞 四十 。 （谓律 、令无条 ，理不可

为者 ）事理重者 ，杖八十 。

” “

理不可为
”

， 是指违背常理 ，违 背礼 的精

神 。 有些学者认为 ， 该条款 的设立本 身就是 由 礼人刑 的 重要体现 。

？

清朝时期 ，地方 司法官员 在审理民事方面 的案件时 ， 通常根 据天理 、

人情 、 国法判决 ， 情 、 理 、法都是重要 的法源 。

？ 其二 ，礼表示秩序的含

义 。 《礼记 ？ 乐记 》说 ：

“

礼者 ， 天地之序也 。

”

唐孔颖达疏 曰
：

“

礼 明 贵

贱 ，是天地之序也
”

。 《管子 ？ 五辅 》说 ：

“

上下有义 ， 贵贱有分 ，长幼有

等 ，贫富有度 ，凡此八者 ，礼之经也 。

”

可见 ， 礼的第二层含义是尊卑贵

贱的等级秩序 ，古代 的礼法社会是通过
“

礼有 等差
”

的 形式来确定各

自 的身份和地位 ， 程朱理学则把这种尊卑贵贱 的等差说成是天地间

本来 的秩序 ，是人们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 。

礼的上述特征集 中反映了 中华法 系 的价值取向 。 尽管 中 国传统

法律有很多糟粕性的 内容 ，但也不可否认 ，古代法律维护公平公正的

特征也十分 明显 。 历代政权为 了减少社会纠纷 ，维护正常的社会秩

序 ，把一些古老的礼俗习惯纳人到 国 家法典之 中 ， 如唐令 《仪制令 》规

定 ：

“

诸行路巷街 ，贱避贵 ，少避老 ， 轻避重 ， 去避来 。

” ？为 了 维护社会

的公平正义 ，对各种违法行为予以严惩 ，许多政权对危害各种社会秩

序的行为都制定了严厉的惩罚措施 ， 以维护社会 的公正和诚信 ，如 唐

律规定 ：

“

诸卖买不和 ，而较 固取者 ； 及更 出开 闭 ，共 限一价 ； 若参市 ，

而规 自人者 ：杖八十 。 已得赃重者 ， 计利 ， 准盗论 。

”
＠从这一点来说 ，

古代法律的 规范与传统礼制 的性质也是相通 的 。

①黄源盛 ： 《 唐律中 的不应得为罪 》 ，载《 汉唐法 制与儒家传统 》 ． ２ ５ １ 页 ， 台北 ， 元照 出

版有 限公 司 ， ２００９ 。

② ［日 ］滋贺秀三 ： 《 清代诉讼制度之 民事法 源的概括性考察 》 ，载王 亚新 、 梁治平等编

译 ：
《 明 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 间契约 》

，北京 ， 法律 出版社 ， １ ９ ９ ８ 。

③ ［日 ］仁井 田陞 Ｉ 《唐令拾遗 》
，栗劲 、霍存福等译 ， ４４３ 页 ，长春 ，长春 出版社 ，

１ ９ ８９
。

④ 《唐律疏议 》 ，卷 ２ ６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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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国古代礼 的 本质 特征 是
“

礼有等差
”

，传统礼 制 所构 建的 社会

秩 序是尊卑贵 贱 、 长 幼 亲疏有 别 的社会秩序 ． 因此 ，礼也具有鲜 明 的

阶级性和 差别性 。

？ 所谓礼 的 阶级性 ，是指 《礼记 ？ 王制 》 所说 的
“

礼

不下庶人 ，刑不上大夫
”

。 关于 这句话 的含 义 ， 《 白 虎 通 德 伦 ？ 五 刑 》

作 了 明确 解释 ：

“

礼为有 知 制 ， 刑 为无知设
。

”

礼为 有知 制 ．说 明礼是 为

官僚 贵 族阶层而设定 的 ， 是 为 了彰显等级特权的 原则 ；
刑 为 无 知设 ，

意思是刑罚 的制定 主要是为下层民众而设立 ，官僚 贵族 犯罪 后 ． 可 以

享受 八议 、
上 请 、例减 、赎刑 、官当等法律特权 。

古代法 律的精 神 是 为 了 维 护 尊卑贵贱 的等 级 制 度 ． 许 多 朝 代 制

定 的法典都明确规定了 礼制实施的 细 则 ， 即
“

上得兼 下 ． 下不得 僭上
”

的原 则《唐 律疏议 》卷 ２ ６
“

舍宅车 服器物 违令
”

条对违犯礼制 的行

为规定 了 严厉的惩罚办法 ：

“

诸 营造舍宅 、 车 服 、 器物及坟茔 、 石兽之

厲 ．于令有 违者 ？杖 一百 。

”

元代 的 《 衣服令 》规定 ：

“

服色等第 ． 上得兼

下 ，下不得僭上 。 违者 ？职官解 见任 ， 期年后降
一

等叙 ，余人决五 十七

下
。
违禁之物 ．付告捉 人充赏 。

”
？礼的 目 的是设定古代社会 的等级 秩

序 ，刑罚 的 目 的是为 了维护 尊卑贵 贱等级秩序 ，古代 礼的性 质决定 了

中 华法系 的性质 。

（二 ） 中 国 古代 礼的稳定性 ？ 严重影 响 了 中 华法 系 的发展

中 国古代社会是一个 自 给 自 足 的农业 社会 ， 在 这样 一个纯粹 的

农业 社会 里 ， 家庭 中 的 主要财产是土地 和房屋等 不动 产 ， 个人很少拥

有 其他动产 财富 。 与西方 文明 中 的古希腊 、罗 马 商业文化相 比 ， 中 国

古代农耕文明所 衍生的法律 文 化特征 是 刑事法律发达 ， 民商事法律

滞后 。 农业 文明 所产生 的 法律关系主要是身 份关 系 ． 而不 是财产关

系 ． 这 种 身份关系 主要 体现 为君 臣 、 父子 、 兄弟 、 夫妇 、 长幼之间 的 关

系 ， 是一种层级服 从的关系 ． 整个社会的 秩序皆 是 以 此 为基础 构建而

①ｍ同 祖 ： 《礼与服制 ． 载《 祺同祖法学论著集 ＞
， ３ ８３ 页 ，北京 ， 中 国 政法大学出 版社 ，

１ ９ ９ ８ 。

② ［ 日 ］仁井 田陞 ： 《唐令拾遗 》 ，栗劲 、霍存福等译 ， ３ ９ ９ 页 ，长 ＃ ， 长春出 版社 ， １
９ ８ ９ 。

③ 《大元通制 条格 》 ，卷 ９ 《衣 服 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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？？ 法治纵论 ？ 中 国 古代礼 制 与 中 华 法 系 关 系新论 ？

成的 。

古代的礼制是在农业文明 的土壤上逐渐形成的 。 古人 日 常生活

中的祭祀 、丧葬 、衣食住行等所有的札制 ， 都与农耕文明有密切的 关

联 。 农业生产离不开土地 、气候和生产经验 ， 古代的祭祀和尊祖皆与

此有关 。 唐令 《祠令 》规定 ：

“

凡 国有大祀 、 中祀 、小 祀 。 昊天上帝 、 五

方上帝 、皇地祇 、神州 、宗庙 ， 皆 为大祀 ；
日 月 、 星辰 、 社稷 、先代帝王 、

岳镇 、海渎 、帝社 、 先蚕 、 孔宣父 、 齐太公 、 诸太子庙 ， 并为 中祀 ； 司 中 、

司命 、风师 、雨师 、灵星 、山林川 泽等 ，并为小祀 ； 州 县社稷 ， 释奠 ，及诸

神祠 ，亦准小祀例 。

”
？
古代祭祀方面的 礼制 几千年来变化很小 ，据此

而制定 的法制也没有太大的变化 。

农耕文明 的另
一个显著的 特征是重视经验 ，尊重 以往的 习俗 ，世

界上许多农业古 国都有尊老敬老 的传统 。 中 国 古代从夏商 以来就有

不孝罪 ，隋唐 以 后把不孝纳人 到
“

十恶
”

的罪名 体 系之 中 。 《唐律 疏

议 ？ 斗讼 》有
“

子孙违犯教令
”

的条文 ，规定 ：

“

诸子孙违犯教令及供养

有 阙者 ，徒二年 。 家实贫窶 ，无 由取给 ，如此之类 ，不合有罪 。 皆须祖

父母 、父母告 ，乃坐 。

”？
《大明律 》卷 １２

“

乡饮酒礼
”

条规定 ：

“

凡乡 党序

齿及 乡饮酒礼 ， 已有定式 。 违者 ，笞五十 。

”

中 国古代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十分稳 定 ， 受此影 响而产

生的礼制在长达几 千年 的社会 中几乎 没有发生显著变化 。 例如 ， 在

冠冕服饰方面 ，西周 有五冕之制 ，据 《 周 礼 ？ 春官 》记载 ：
王之吉服有

大裘冕 ，祀五帝时服之 ；衮冕 ，享先王 时服之 ； 驚冕 ， 享先公 、飨 、射时

服之 ；毳冕 ，祀 四望 山 川 时服之 ；
豨冕 ，祭社稷五祀时服之 ；玄冕 ，祭群

小祀时服之 。 东汉明帝永平 年间 ， 全面仿照 《 周礼 Ｍ仪礼 》等周代礼

制构建了汉代的服饰制度 ，规定 ：

“

天子 、 三公 、九卿 、特进侯 、侍祠侯 ，

祀天地明堂 ， 皆冠旒冕 ，衣裳玄上缧下 。 乘舆备文 ， 日 月 星辰十 二章 ，

三公 、诸侯用 山龙 九章 ， 九卿 以下用华 虫七章 ， 皆备五采 ， 大佩 ， 赤舄

①《大唐开元礼 》
，卷 １ 《序例上 ？ 择 日 》 。

② 《唐律疏议 》 ，卷 ２ ４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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絢履 ， 以承大祭 。 百官执事者 ， 冠长冠 ， 皆柢服 。 五 岳 、
四 渎 、 山 川 、宗

庙 、社稷诸沾秩祠 ， 皆构玄长冠 ， 五郊各如方色云 。 百官不执事 ，各 服

常冠构玄以从 。

”
？
唐代 的 服饰 制度基本上 沿袭 了 东 汉永平之制 ， 规

定 ：

“

天 子之服 有大裘之冕 、 衮冕 、 鶩 冕 、 毳冕 、 绣 冕 、 玄冕 、 通天冠 、 武

弁 、黑介帻 、 白 纱帽 、平 巾帻 、 白蛤十二等 。

”
？明 朝建 国后 ， 明太祖朱元

璋没有 沿用汉唐 以 来 的 五冕之制 ．但仍使用衮 冕来祭祀天地和 宗庙

等重大 活动 。 洪武十六年 ，定衮冕之制 ，规定 ：

“

冕 ， 前 圆后方 ， 玄表 缮

里 。 前后各十二旒 ， 旒五 采 ， 玉 十二 ，珠五 ， 采缫 十有二就 ， 就相去一

寸 。 红 丝组为 缨 ， 駐纩充耳 ， 玉簪导 。 衮 ， 玄衣黄裳 ． 十二章 ， 日
、 月 、

星辰 、 山 、龙 、华虫六章织于衣 ， 宗彝 、藻 、火 、粉米 、鯆 、黻六章绣于 裳 。

白 罗大带 ，
红里 。 蔽膝随裳 色 ，绣龙 、火 、 山 文 。

… …衮 ， 玄衣 缜裳 ， 十

二章如 旧 制 。

”
？可见 ．西周 、 汉 、 唐 、 明各代皆采用先秦时期 的十二章

图 案之制 。 除服饰制度 外 ， 祭祀 、丧葬 、 饮食 、房 舍 、婚姻 、财产继承等

方面的礼制数千 年 来 也没有发生 明 显 的变化 ， 中 国传统 的礼制
一直

是很稳定的 。

古代礼制 的稳定性也影响 了 中华法 系 的发 展 。 纵观几千年来 中

国 古代法律发展 的 历史 ， 因受礼的影 响 ， 传统法律 的 变化一直很小 ，

且这种变 化也是 伴 随着 礼 制 的改 动 而微调 。 以古代婚姻法 为例 ， 从

西 周开始 ，古代婚姻关 系 的解 除 一直奉行七 出 三不去 的 原则 ， 据 《 大

戴礼记 ？

本命 》记载 ， 妇 有 七 去 ：

“

不顺 父母去 ， 为其逆德也 ；无子 ， 为

其绝世也 ； 淫 ， 为其乱族也 ； 妒 ， 为 其乱家也 ； 有恶疾 ，为其不可与共粢

盛也 ；
口多言 ， 为其离亲 也 ； 盗窃 ， 为其反义也 。

”

七 出 制度在唐朝 也被

写人 国家 的令典 中 ， 唐令 《 户 令 》 规定 ：

“

诸 弃妻须有 七 出 之状 ，

一无

子 ，二淫浃 ， 三不事 舅 姑 ， 四 口舌 ， 五盗 窃 ，六妒 忌 ，七恶 疾 ， 皆夫手书

弃之 。

”
？唐令把无子移到 了 七 出 之首 。 在定罪量刑 方面 ， 唐律规定 ：

①《 后汉书 》志第 ３ ０《舆 服下 》 。

② 《 旧 唐书 》 ，卷 ４ ５《 舆服志 》 。

③ 《 明 史 》 ，卷 ６ ６《 舆服二 》 。

④ ［ 日 ］仁井 田陞 ： 《 唐令拾遗 》 ． 栗劲 、霍存福等译 ， １ ６ ２ 页 ， 长春 ．长春出 版社 ， １ ９ ８ ９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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攀？ 法治纵论 ？ 中 国 古代礼制 与 中 华 法 系关 系 新论 參

“

诸妻无七 出及义绝 之状 ，而 出之者 ， 徒
一

年半 。

”
？明 代的 法典 《大 明

律 》在量刑方面比唐律略有减轻 ，规定 ：

“

凡妻无应 出及义绝之状而出

之者 ，杖八十 。

”？

受传统礼制 的影 响 ， 古代 的丧葬法 律制度变化也 很小 。 据 《仪

礼 ？ 丧服》记载 ：

“

年十九至十六 为长殇 ， 十五至十二为 中殇 ， 十一 至

八岁为下殇 ，不满八岁 以下 ， 皆为无服之殇 。

”

北宋时期 ，该项 礼制 已

被纳入到国家的法典之中 ，据 《天圣令 ？ 丧葬令 》规定 ：

“

准礼有三殇 ：

年十九至十六为 长殇 ， 十五至 十二为中 殇 ， 十一至八岁 为下殇 。 长

殇 、 中殇 ，降正服一等 ；

一

（下 ）殇降长殇 、 中殇
一

等 。

”？
明朝的 令典 《大

明令 ？ 礼令 》也规定 ：

“

准礼有三殇 ： 年十九至十六 为长殇 ， 十五至十

二为 中殇 ，十一 至八岁 为下殇 。 长 殇 、 中殇 ， 降正服一等 ， 下殇 降长

殇 、 中殇
一

等 。 即生三岁至七岁 者 ，为 无服之殇 。 其 已娶 、 已嫁 ，则服

之如成人 。

”
？可见 ，宋 、 明两代的 该条令文是直接抄袭了 《仪礼 》的 内

容 ，没有改变 。

（三 ） 中 国 古代的礼制 入法 ，使中 国传统法律的概念发生了变化

礼最初源于上古 时期 的祭祀仪 式 ， 后来 扩展到 贵族阶层 个人 的

行为规则 ，再后来 发展 到全社会应遵守的 行为规范 。 法在夏 、 商 、 西

周 时期专指刑罚 ， 与刑 的含义相近 ， 并无所谓的现代 民法的概念 。 经

过春秋战 国时期儒家和法家等 不同学派对礼和法的概念进行 阐释 ，

其含义已发生了变化 ，儒家所提倡 的礼不再是最初 的祭祀礼仪 ，而是

包括各种社会人伦关系 。 受礼 的变化等 因素影响 ， 春秋战 国至秦汉

之际 ，法 的含义也发生 了 明显变化 ，法 已不是单纯意义上的 刑 ，而是

指 由 国家机关制定或者认可 ， 以 国家强制 力保证其实施 的各种行为

规范的总称 。

① 《唐律疏议 卷 １ ４
。

② 《 大明律 》
，卷 ６ 。

③ 中 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天圣令 整理课题组 ： 《天一 阁藏明钞 本天圣 令校证 》
，

２２５ 页 ，北京 ，
中华书局 ，

２００６
。

④ 怀效锋点校 ： 《大明律 ？ 附大明令 》 ， ２ ５ ０ 页 ，北京 ，法律出版社 ． １９ ９ ９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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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汉 中期 以后 ，儒家思想被定 为
一尊 ， 儒家所宣扬 的礼 的精 神 和

内容逐渐渗 透 到 国家 的法 律之 中 ， 成 为 国 家法律 的 重 要组 成部 分 。

许多礼的规范被纳人到法典 中 ．造成了 礼 与 法相 混 同 的局面 ，使 中华

法 系呈现出
“

礼教 化
”

的特 征 ， 其结果 必然 会 出 现古 代社 会重礼轻法

的局面 ．西汉 以后
“

礼主刑 辅
”

理论的形成正是基于礼制 人法的结果 。

中 国古代 的礼 ， 原为 社会 的道德规 范 ， 古人通常 合称礼仪道 德 。

关 ｒ
？

法律和道德的关系 ，学 界通常 的观点认 为 道德是法律的 目 的 ．

法律是道德的 工具 。 换言之 ， 法律的 唯一使命就是保 障道德
”？

。 中

国学者燕树堂指 出 ：

“

就法律发达的 历史来看 ， （
一

）法 律在幼稚的 时

期 ．宗教 、道德 、 法 律是混同 的 ， 是不分的 ；

（二 ）在严格的法律时 期 ， 习

惯法成为 法典 ？结果 ，道德进步 ，法 律与道德于是分离 “ 三 ） 自 然法发

达 的时期 ，道德侵人法律 ，法 律与道 德于是又 有混 同 的状 态以 四 ） 法

律的 成熟时期 ，
立法盛行 ， 法律与 道德 又现 分离状态 。

” ？纵观 中 国 几

千年法律发展的历史 ， 只有在 战 国 至秦属 于
“

严 格 的法律时期
”

， 法律

才与道德分离 ，其余绝大多数时间 里 ， 法律与道 德一直是处于混 同 的

状 态 。

近代西方的 法学家认为 ， 法律是研究 自 由 的
“

可能
”

，道德是研究

自 由 的
“

应 当
”

； 法律是最低 限 度 的 道德 。 许多 道德 规范纳人法 律调

整 的范畴 ，会严重束缚 人们 的 自 由 ， 同 时也 给社 会生产和人们 的生活

带来不便 。 中 国古代礼的 规范人法 ．提高 了对普通 民众 的 法律要求 ，

严？ 限制 了 民 众 自 由 选择 的权利 。 例 如 ， 我 国古代 从秦 以来一直实

行避讳制 度 ． 据 《唐律疏 议 》卷 １０
“

府 号官称犯父祖名
”

条 规定 ：

“

诸府

号 、官称犯 父祖名 ，而 冒 荣居之 ；祖 父母 、父母老疾无侍 ， 委 亲之官 ； 即

妄增年状 ． 以求人仕及 冒哀求仕者 ， 徒一年 。

”

唐律 《 户 婚律 》有
“

居父

ｎ 吴 经熊 ： 《 中 闻 旧法制底哲 学的基础 ｕ 载《 法律哲学研究 》 ， ６ 〇 页 ， 北京 ，清 华大学 出

版社 ， ２ ００５ 。

② 燕树堂 ： 《法律与道德 的关 系 》 ， 载《公 道 、 自 由 与法 》 ， ５ ７ 页 ，北 京 ， 清华大学 出 版社 ，

２００ ６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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母丧生子
”

的 条款 ：

“

诸 居父母丧 ， 生 子及 兄弟 别籍 、 异 财 者 ， 徒一

年 。

”《这两条律文设立 ，严重限制 了官员任职 、 士子参加科举考试 、官

民百姓生育 、家庭财产继承等权利 ， 明朝 的法典 《 大 明律 》则把
“

府号

官称犯父祖名
”

和
“

居父母丧生子
”

的条款尽行删除 。

？

中 国古代的礼制人法也为 民众 的生产 和生活带来 了不便 ，这样

的事例不胜枚举 。 古代的丧葬礼俗十分复杂 ，五种丧服制 度被许 多

朝代纳人到 国家的法律条文中 。

？ 关于子女为父亲服斩衰 ， 春秋末期

孔子 的弟子宰予发表过不 同 意见 ，他说 ：

“

三年之丧 ，期 已久矣 。 君子

三年不为礼 ，礼必坏 ；
三年不为乐 ， 乐必崩 。 旧谷既没 ， 新谷必升 ， 钻

燧改火 ，期 已可矣 。

”

若从农业生产和社会生活 的角 度分析 ， 服丧时间

过长 ，肯定会影响正常 的生产生活 ，宰予的观点无疑很有道理 。 但宰

予的言论却遭到 了孔子的严厉批判 ， 孔子说 ：

“

予之不仁也 ！ 子生三

年 ，然后免于父母之怀 。 夫三年之丧 ， 天下之通丧也 ， 予也有三年之

爱于其父母乎 ！

”
？
中 国 古代为了维护男女有别 的礼教传统 ，许多政权

制定过男女异路分行的法律制度 。 王莽统治时期 ，太傅平晏
“

出见男

女不异路者 ，尊 自 下车 ， 以象刑赭幡污染其 衣
”

？
。 三 国时期 ，东吴政

权在都城建康 ，开大道 ，令男女分行 。 我 国古代把这种荒诞 的礼制纳

人 国家的法律规范 ，
其结果不仅妨碍了 民众的正常生活 ，法律生命力

也不可能长久 。

许多传统礼的 规范被吸纳到 国家法律之 中 ，这对文化素质不高 、

经济不富裕 的下层 民众来说有 时很难达到法律的要求 ， 于是便 出 现

了法律的制定和执行不对称的 现象 。 立法与执法的脱节必然会带来

社会秩序的混乱 ， 影响法律的 公信力 。 以 同姓不婚为例 ，瞿同祖先生

①《唐律疏议 》 ，卷 １ ２ 。

② ［ 日 ］桑原隙藏 ： 《唐 明律之 比较 》 ，昭和 ３０ 年《高漱博士还历纪念 中 国学论丛 》所载 ，

后收人《桑原骘藏全集 》第 ３ 卷 ，
１ ３ １ 页 ， 东京 ， 岩波书店 ， １ ９ ６８ （昭和四十三年 ）

。

③ 参见北 宋《 天圣令 》 ，卷 ２９ 《丧 葬令Ｍ 大明 令 ？ 礼令 》 ， 《 大清律例 》卷 ２ 《丧 服图 》等

文献 。

？ 《论语 ？ 阳货 》 。

⑤ 《汉书 》 ，卷 ９ ９ 下 《王莽传 》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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认为 ：

“

自 从姓 氏失去原来 的 意义 ？ 同姓并不一定是同血统 的标志 时 ，

同 姓不婚的禁忌也 就失去 了 原义 ， 逐渐 成为历史上 的 陈迹 。 法 律上

仍旧保留 这种规定 ，实际上 已与社会脱节 ， 渐成具文 。 从 《 刑案汇览 》

中 可 以发现许多妻与夫 同 姓的 例子 ， 更重要 的是 法律所采取 的 不干

涉主义 。 法律 自 法律 ， 人 民 自 人 民 的 情形 。

”？类 似 的 现象 在古代 祭

祀 、 丧葬 、 服饰 、 饮食 、房舍 、婚姻 、 家庭财产继承等方 面的法律 制 度 中

也十分常 见 。 尤其 到 了我 国古代社会后期 ，立 法技术不高 ，胡 乱立法

的情况时有发生 ，法律与社会生活严重脱节 ，严重动摇 了 法律在民 众

心 中 的地位 。

法国 近代法学家狄骥 （ Ｌ６ｏｎＤ ｕｇｕ
ｉ ｔ ） 曾 把法的 规范分为两种 ：

一

是准 则法 ；

一是技术法 。 所谓准则 法 ，是强制要求社会的任何人遵守

的作 为或不作为 的法则 ， 如 近代西方法律 中 的 契约 自 由 ， 财产之不可

侵犯 ， 因 过失致人损害应予赔偿 等准则 ； 所谓技 术法 ， 则 是在可 能范

围 内用 以 确 保准 则 法被遵 守或 实施 的 法则 ， 如刑 法全部是技 术法 。

当代著名 法学家王伯 琦先生认 为 ：

“

我们过去 的所谓法 ，包括二种 ：

一

是刑 法 ，

一是德法 ，亦 称礼度 。

”？这 两种法 的形态 在古代社会并 不完

全相 同 ， 刑 法是一 种完全公 开 的 法律 ， 为社 会各阶层的 人们所熟知 ，

如汉代 《 九章律 》 、西晋 《 泰 始律 》 、 唐代 《 唐律疏议 》 、清 朝 《大 清律例 》

等 。 而作为古代法 的另
一 种重要形 态礼 ， 常 以令 、故事 、格 、 式 、会典 、

则例等形式 出 现 ， 像汉魏故事 、 《晋令 》 、 北宋 《 天圣令 》《 明 会典 》 、 清代

的 《 礼部 则例 》等法 律形 式 ， 大都充分吸 收了 礼的 内 容
。 这些源 于礼

的法律规范因 为
“

礼不下庶 人
”

等原 因 ， 距离普通 百姓 的 生活 很遥远

陌生 ，有时仅 为官 僚贵族所熟 知 。 普通 的 下层 民众不熟 悉这些 繁 杂

的礼法规范 ，容易 引 发各种类型 的 违法犯罪行 为 。 清乾隆年 间 ， 江苏

赣榆县生员 韦振玉 之父韦锡曾 管理社仓 ，

“

让过穷佃息米
”

， 韦振 玉在

①氍同 祖 ： 《 中 国法 律与中国 社会 》 ，载 《 瞿 同 祖法学 论著 集 》 ．
１
０ ０ 页 ， 北京 ， 中 国政 法

大学 出 版社 ． １ ９９ ８ 。

② 王伯琦 ： 《儒法二 家争辩 问题的本质 》 ， 载 《 近代法 律思 潮 与中 国 固 有文 化 》 ． １ ２ 页
，

北京 ． 清华大学出 版社 ， ２００５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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叙父行述时 ，称
“

赦不加息
”

，

“

赦屡年积欠
”

， 妄用
“

赦
”

字 。 其堂叔韦

昭 以
“

赦
”

字欠妥 ，恐受牵连 ， 向官府告发 ， 后来司法机关以
‘

比照
“

僭用

违禁龙凤文
”

律 ，杖韦振玉一百 ，徒三年 ， 以示惩儆 。

？ 在本案 中 ， 韦振

玉 因仅因为妄用
一个

“

赦
”

字 ，就被处 以杖一百徒三年的刑罚 。

（四 ） 礼制 入法 ，使古代的皇权观念 、等级身份观念 由合法化转 向

合理化

秦始皇统一全国之后 ，构建了
一

套完善 的官僚政治体制 。 从西

汉中期 以后 ，董仲舒宣扬的
“

天人感应
’’

和
“

君权神授
”

理论 ， 为皇权从

合法化向合理化 的转型找到 了理论依据 。 汉代 以降 ，随着礼制人法

活动的不断深人 ，儒家的三纲五常全面渗透到 国家的法律制度 中 ，礼

在国家法律 中所占 比重越来越大 。 正如 民国时期法学家居正指 出 的

那样 ：

“

过去我国法律中礼治的成分 ， 几乎 占 百分之百 ， 而且所谓礼治

的 内涵 ，又非常广泛 ， 几乎全部 的道 德观念 ，都可纳诸其中 。 所 以说

‘

出礼则人刑
’

。 结果所至 ，公法和私法的界限 ，完全混清不清 。

”？

中 国传统礼制人法 ，也为古代皇权存在的 合法性和合理性找 到

了理论根据 。 秦朝统一全国后 ，秦始皇创立 了皇帝制度 。 秦末农 民

大起义爆发后 ， 陈胜提出 了
“

王侯将相宁有种乎
”

的 口号 ，质疑当 时的

皇权制度 。 西汉中期 以后 ， 随着董仲舒
“

君权神授
”

理论 的推 出 ， 皇权

的合理性被正式写入国家的法典 中 。 长孙无忌等人对 《唐律疏议 》卷

１

“

谋反
”

条作了如下解释 ：

“

案 《公羊传 》云
‘

君亲无将 ，将而必诛 。 Ｈ胃

将有逆心 ，而害于君父者 ， 则 必诛之 。 《左传 》云 ：

‘

天反 时为灾 ，人反

德为乱 。

’

然王者居宸极之至 尊 ，奉上天之宝命 ， 同二仪之覆载 ， 作兆

庶之父母 。 为子为臣 ，惟忠惟孝 。

”

通过儒家学派 的理论 阐释 ， 我们看

到从西汉以后 ，皇权的存在不仅合法 ，而且也具有合理性 了 。

古代的父权和夫权也在礼法融合的过程中找到 了理论依据 。 不

孝是
“

十恶
”

重罪之一 ， 系 指
“

告言 、 诅詈祖 父母父母 ， 及祖父母父母

①《刑案汇览 》 ，卷 ６ ０
。

② 居正 ： 《为什么要重建中 国法系 》 ，载《 为什么要重建 中 国法系——居正法政文 选 》
，

７ ３ 页 ，北京 ， 中 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，
２ ００９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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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 ， 别籍 、异财 ．若供养有 阙 ： 居父母丧 ， 身 自 嫁娶 ， 若作乐 ．释服从吉
”

等违法行４？
， 历代刑律对不孝罪的 处罚 都 十分严厉 。 古代法律注重

维护家庭中 家长 的权利 ，家庭的 财产权 归家长支配 ？普通 的家庭成员

没有处 分家庭 内部财产的权利
。
儒家 的 观念认 为 ． 尊长在 ， 子孙不能

有其财 ．唐律规定 ：

“

若卑幼不 由 尊长 ，私辄用 当家财物者 ， 十疋笞十 ，

十疋加一等 ， 罪止杖
一

百 。

”？

古代家庭 中 的 婚姻权 、 财产支配权也归 家长所 有 。 古 代婚 姻 的

缔结不是基于 男女 双方 的爱情 ， 而是 出 于 传宗接 代 的 需要 。
婚姻 的

权利 ｒｈ家长决 定 ， 男 女 双方 没有缔 结婚姻 的 权利 。 据 《 大 明 令
？ 户

令 》规定 ：

“

凡嫁娶 ， 皆 由 祖父母 、父母主婚 ； 祖父母 、 父母倶无者 ，从余

亲 主婚 。

”

甚至卑幼在外 ， 尊长后为定婚 ． 而卑幼 自 娶 妻 ，

“

已成 者 ， 婚

如 法 ； 未成者 ，从尊长 。 违者 ．杖一 百
” ？

。 在离婚 权方面 ，若父母 、 祖

父母在世 ， 丈 夫也 没有休妻的权利 ？ 离婚权也归 家长 。 法国 国 家图 书

馆所藏敦煌 文书 伯 ３８ １ ３ 号《文 明 判 集 》残卷 中 ，记 述 了唐 贞观年间 田

智 未经父母 同意 ，私 自
“

对村人作离书
”

休妻 ，后来 司 法机关改判 田 智

休妻无效 ，具体的 判 决意 见是 ：

“

如 嫁女弃女 ． 皆 由 父母 。 纵无恃 怙 ，

仍关近亲 。 智是何一纸离 书 ，不载 舅姑 ，私放 岂成公验 ？
” ？

受儒家男尊女卑观念的 影 响 ， 中 国古代 的法 律对夫权 也加 以 保

护 。 宋朝法律规 定 ：

“

诸 妻 殴夫 ， 徒
一 年 ， 若殴 伤 重者 ， 加 凡 斗伤 三

等 。

”

如果是丈 夫
“

殴伤妻者 ， 减 凡人二等
”

；

“

殴 妾折伤 以上 ， 减妻 二

等
”

， 明 朝的 法典 《 大 明 律 ： ）规定 ：

“

凡妇人 犯 罪 ， 除 犯奸 及死罪收禁

外 ，其余杂犯 ， 责付本 夫 收管 。

”

以法 律条 文的 形式 明确 规定 了 丈夫

对妻子的 监管权 。

① 《唐律疏议 》 ， 卷 Ｕ

？ 《唐 律疏议 》 ， 卷 １ ２ 。

③ 《唐律疏议 》 ？ 卷 １ ４ 。

④ 刘俊 文 ： 《敦煌 吐鲁番唐代法制文书考 释 》 ，
４４９ 页 ，北 京 ，中 华书局 ，

１ ９８９ 。

⑤ 《宋刑统 》 ， 卷 ２ ２ 。

⑥ 《大 明律 》 ，卷 ２ ８
“

妇人犯罪
”

条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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综上所述 ，笔者认为古代 的礼制和法律的发展演进大致经历 了

三个阶段 ： 礼最初源于原始社会的 习惯 ， 到夏 、商 、 西周 时期演变成习

惯法 ，夏 、商 、西周时期礼和刑各不相属 ， 皆 以各 自 的形式独立存在 ，

有些学者把这一时代称之 为贵族法时代 。 从 春秋 战国 至秦 ， 随着法

家学派的兴起 ，法家提倡的弃礼义 ，任法治 的主张先后被各诸侯国 所

接纳 ，这
一

时代也是儒家的礼制衰落时代 。 从西汉中期 以后 ， 随着儒

家思 想定为
一尊 ， 礼的精神 和礼仪制度全面渗透到 国家 的各项法律

制度之中 ，使中 国古代法律呈现出 礼和法合一的特征 ，我们称之为礼

法融合的时代 。

＇

中国古代的礼法融合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， 其对中华 法系 的

影响全面而具体 。 中 国传统礼制对古代刑罚 的定罪量 刑产生 了直接

影响 ， 凡属违背礼制的行为 ， 皆视为严 重的犯罪 ， 大多有加重处罚 的

倾 向 ；
古代 的礼制也对各代 的诉讼 审判制度产生了重要影响 ，汉 唐律

典 中有关官僚贵族犯罪 的八议 、上请 、 例减 、官 当 、 赎刑等法律特权原

则 ，亲属 犯罪 实行同 居有罪相 为 隐 的原则 ， 老小犯罪减免刑 罚 的原

则 ， 皆源于礼 的精神 。 礼制对古代 的民事 、 经济 、 行政 法律的影 响 ， 礼

制对古代社会生活 中的祭祀 、丧葬 、饮食 、 出 行
、
服饰等方面的法律影

响更为深远 ，有些礼 的规范经过立法程序直接被转化成 国家的 法律

条文 ，使其具有礼和法的双重色彩 。

礼的精神和礼仪制度转化为 国 家的法律规范 ， 对中 国传统法律

的走 向也产生 了重要影 响 。 首先 ，传 统的 礼根植于农业社会的 文 明

中 ，几千年来中 国农民 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单一 ，

一直没有发生明

显的变化 ，这也决定了数千年来中 国传统的礼制没有发生明显改变 。

受此影响 ，古代 的法律从两汉至明清之际也
一直相对稳定 ， 没有发生

根本性的变化 。 从这一点来说 ，礼 的稳定性直接影响 了 中 国古代法

律的转型 。 其次 ，法律是道德的一部分 ，是对普通民众最低 的道德要

求 。 儒家提倡 的礼 的规范被引 入到国 家的法律制度层面 中 来 ，提升

对普通 民众 的道德要求 ，这对文化素质本来不高 、 物质条件不甚丰

富的大多数农 民来说很难能达到 国家法律 的要求 ，容 易 引发立法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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执法 的严重脱节 。 法律与社会 的 不对称又 会引 发人们对 国家法律的

信任危机 ，造成了古代社会 出现 了重礼轻法的 现象 ，从而影 响了 中华

法系 的创新能力 。 清朝乾隆年 间 在编纂 《 四库 全书 》 时 ， 儒学著作搜

罗殆尽 ，而
“

政 书类 法令之属仅 收两部 ． 存 目 仅收 两部 。
其按语谓 刑

为盛世所不能废 ，而亦盛世所不 尚 ， 所录略存梗概 ， 不求备也 。 夫 《 四

库 目 录 》乃奉命撰述之书 ， 天下 趋向所属 ， 今创此论于上 ，下之人从风

而靡 ，此法学之所 以 日 衰也
”

？
。 再次 ， 礼是古代法 律的 最初形态 ， 礼

在中 国传统社会 中有深 厚的 土壤 ， 礼的 规 范上 升为 国家 法律规 范更

容易为社会所认 同 。 儒 家礼所提倡 的 皇权观念 、 尊卑贵 贱 的等级 观

念 、父权家长 制 观念 ， 恰好迎合 了古代 历代专 制统治 的政治需要 ， 从

西汉 中朗 以后 ，儒家思想被定为一尊 ，为礼 的规范转化 为法律规范提

供了理论支撑 。 从此之后 ， 根据儒家提倡 的
“

礼有等差
”

原则 ， 历代统

治者选择性 地吸 收 了古代 礼制 中维护 专制 皇权 和官僚 贵族法 律特

权 ，维护父权家 长制 等方 面 因 素 ， 并将其 纳 人 到 国 家 的法 律制度 中

来 ，使中 国古代社会成为名 副其实 的礼法社会 。
最后 ， 中 国 古代 的礼

制 人法 ，也对中 华法系 的立 法技 术产生 了 重要影 响 。 古代 的礼 制缺

乏抽象性和概括性 ， 受此影响 ， 中华法 系也不像古代 罗马法那 样形成

具有严密的逻辑性 和高 度抽 象性 的特点 ， 传统 的 法律 内 容琐细 和具

体 。 以唐律为例 ， 《唐律疏议 》卷 ２ １

“

斗殴 以手 足他物伤
”

条规定 ：

“

诸

斗殴人者 ，笞四十 ； 伤及 以他 物殴人者 ， 杖六 十 ， 伤及拔 发方寸 以上
，

杖八十 。 若血从耳 目 出 及 内损 吐血者 ， 各加二 等 。

”

这 样僵硬 的法 律

条文 ，如果遇到 特 殊案 情 ， 就不得不 以 敕 、 例 的 形式进行 补充 。 上 述

这些因 素 ，都严重阻碍了中华法系 的深人发展 。

① 沈家本 ： 《 寄慈 文存 》卷 ３ 之 《法学盛 衰说 》 ，载 《 历代刑法考 》 ， ２ １ ４ ３ 页 ，北京 ， 中 华书

局 ， １９ ８ ５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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